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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的

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为保证学校各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，

确保教学计划的准确合理实施，现对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教

学工作安排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学周时间安排

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安排为第 1-18 周，第 19-20

周为课程考核时间。

二、落实教学计划与教学任务

（一）落实教学计划

1.按照各年级人才培养方案认真核对教务系统内教学计划，

如教学计划有调整，需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

行调整；

2.为保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准确实施，须核实专业培养方

案中课程设置情况，注意开课部门、开课学期、课程名称、学分、

学时的规范性和准确性，并坚决杜绝漏（少）排、错排、重排现

象。

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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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教学任务

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安排，对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

期所有课程进行教学任务录入，完成教学任务中的任课教师、开

课班级、上课周次、学时等信息的录入。完成时间 12 月 5 日（第

14 周星期五）。

1.在安排教学任务时要充分考虑时间合理性，避免后期调

整，严控各类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量；

2.各开课单位在落实教学任务时应考虑课程总体安排和班

级课程安排在时段上的平衡，避免过于集中；

3.各专业负责人在教务平台录入教学任务时，检查任课教师

的任务学时、课程学时和排课学时是否一致，任务学时数应为“周

学时*周次”学时数，录入任务页面的周学时与录入老师页面的

周学时请保持一致；

4.正确录入课时信息，若一门课程多位老师上课则应对每位

授课教师分配到不同的周次，每个周次对应的周学时相加应等于

教师的工作量学时，所有教师学时累计等于课程总学时。

5.如果有复杂的理论学时合班实践学时分组，或者理论学时

和实践学时分别排课，则在教务系统中选择“其他学时安排”这

里设置分组教学；

6.如果一门纯理论课或纯实践课需要分组教学，在安排教学

班时选择人数，即可分成多个教学班。

三、排课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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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1 月 16 日（第 20 周 星期五）之前完成 2025-2026

学年第二期所有教学任务排课工作。

（一）排课规则

1.校内教师周三下午不排课，专业课专任教师原则上晚上、

周末及节假日不排课，外聘教师在排课前办好聘用手续，其排课

时间与校内教师一致；

2.原则上各二级学院应有至少 25%以上的专业课学时由企业

兼职教师承担（含现代学徒制、订单班、产业学院、岗位实习等

企业导师授课与指导课时）；

3.原则上教师类别排课顺序为：企业兼职教师、校内专任教

师、校内兼课教师；

4.公共课的排课通道由各教学秘书在排课前协商确定，并报

给教务部备案，排课优先原则：思政课、公英课（制定合班方案）、

专业课、体育课、其它公共课，其它公共课排课及合班方式原则

上与以上课程搭配安排，如另选排课通道需二级学院同意。为合

理利用教学资源，公英、军事、心理、创业、美育原则上采用相

同的合班方式；

5.全校公选课排课时间为：1-8 周周五晚上 9-12 节；

6.需用到公共机房排课的，填写《实训室排课申报表》，落

实教学任务后将申报材料分别报教务部和场地管理部门，后续开

课部门与场地管理部门确定软件安装等需求。专业实训室由各二

级学院协商统筹使用。理论课不能安排在实训室，实训室课程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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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实训任务书和实训报告；

7.思政课、公英课在 15 周完成课表编排，计算机公共课在

16 周三前完成课表编排，专业课在 18 周前完成课表编排，体育

课在 19 周三前完成课表编排录入。其他公共课与思政公英搭配

排课，在 20 周五前完成课表编排录入；

8.原则上教师课表和学生课表应均衡配置，前后衔接，非教

学需要的集中排课或特殊情况排课须办理审批手续。学时较少的

课程与学时较多的课程应前后合理搭配，公共课程相同（学时、

学分及教学要求相同）的要安排合班教学，体育课等选课制教学

班原则上选课人数应达到 40 人；

9.为充分利用教学资源，应合理安排单双周排课，保证学生

教学周内的课程均衡，每个班级在教学周内均应有教学任务，原

则上每周不少于 10 学时。排课周次应连续，零散周次建议排期

末时段；

（二）排课学时要求

1.各类教师上课的学时原始总数原则上校内专任教师<=300

学时/学期，外聘教师<=250 学时/学期，行政教辅兼课教师<=72

学时/学期，每位授课教师每学期承担的课程<=3 门（不含毕业

设计及岗位实习指导）;

2.原则上任课教师一天的课时不能超过 8 学时（理论课不能

超过 6 学时）；

3.原则上同一门课程理论课不能连排 4 节，每个班 1 天内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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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数不能超过 8 学时，每个班每门课在同一天内不能安排超过 4

学时,其中理论课不能超过 2 学时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1.下学期第 1-2 周是课表试运行期，课表修改应规范合理，

所有要修改的课表都必须汇总并填写《课表修改备案表》，部门

盖章后交教务部和场地管理部门备案；

2.教学终止周要控制在校历的第 18 周内，包括后期的调停

课均不能超出 18 周；

3.教学运行必须与教务系统一致，避免出现教学事故；

4.凡课程异动须提前办理审批手续，已办好手续的课程调

整，教务部定期向教学秘书开放教务系统课表修改权限；对于临

时调整的课程不予修改课表，按调停课流程办理。各教学单位要

及时将课程异动审批表送达场地管理部门；

5.生成课表后，任课教师应在上课前打印学生选课名单，如

果发现学生选课名单和实际上课人数不符，由开课部门教学秘书

根据实际情况在教务系统选课名单调整里进行修改；

任课教师必须确保教务系统的学生选课名单与实际上课学

生考勤名单一致。任课教师结课后必须确保教务系统的学生选课

名单与实际参加考核的学生名单一致方可提交成绩；

6.教学材料审核提交

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学任务，在开课前完成兼职兼课教师上课

资格的审查，包括各类教师新开课、开新课及行政人员首次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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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课等的申报、审批及新入职教师、上新课教师的说课考核等工

作。各教学单位说课须请督导参加，教师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课。

7.各类校外教学点的教学由对口学院安排，并将教学安排情

况报教务部备案。

教务部

2025 年 11 月 13 日


